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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院判决如何申请承认与执行

小心披着“爱情”外衣的诈骗诡计  基于国际法中的司法主权原

则， 一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只在本国

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 若想在他国

发生效力， 则必须得到他国的承认

与执行。

那么， 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如

何申请承认与执行呢？

什么是“外国法院判决”

□ 申智

  外国法院并不限于以“法院”为名

称的司法机构，需要作广义理解，判断

是否为“法院”的标准应以该机构所在

国的法律为依据。

“判决” 必须是民商事领域的判

决， 刑事判决和行政法方面的判决具

有惩罚性和较强的公法性质， 除特别

情况外，各国一般不予承认与执行。但

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民事部分可以

申请承认与执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

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对象是“外国法院

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实

际上，承认与执行的对象不限于“判决、

裁定”两种文书形式，还可以是决定、命

令等法律文书， 但不包括保全裁定及其

他程序性法律文书。

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九十九条

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缔结或者参加的国家条约， 或者按照

互惠原则进行审查。

因此，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

决首先是基于条约途径。 由于我国迄

今尚未加入专门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

的国际公约， 因此， 应当优先适用含

有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内容的双边

协助条约。 截至 2024 年， 中国已与

40 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民事 （或商事）

司法协助条约 （含民刑事司法协助条

约）， 其中 38 个条约已经生效， 生效的

条约中有 35 个含有民商事判决承认与

执行条款。 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极大地推

动了我国和缔约国之间判决的相互承认

与执行。 在已经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外国

法院判决案件中， 大部分是依据条约实

现的。

其次是基于互惠原则， 包括法律互

惠、 事实互惠、 互惠承诺和推定互惠

(互惠共识）。

提交申请的注意事项

  申请承认与执行可以向被申请人

住所地、 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 申请

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

申请书应附带判决书正本或者经

证明无误的副本， 以及证明判决已发

生法律效力的文件； 缺席判决的， 还

需提供证明外国法院合法传唤缺席方

的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判决及其他文

件应当附有加盖翻译机构印章的中文

译本。 相应文件在我国领域外形成， 还

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或者提交附加证

明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及被申请人

的基本信息、 外国法院名称及裁判文书

基本信息、 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被申请

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所在地， 并说明该

判决在我国领域外的执行情况。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给水果贴上洋标签就能身价倍增， 于是有人打起了歪

主意。 上海市杨浦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此拍摄了普法

短剧《“猕小桃”塌房记》，提醒大家：商标标识的印刷销售和

贴附，必须获得商标权人的许可，否则会面临民事索赔以及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情节严重者将

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上海杨浦法院”公众号）

水果贴上洋标签就能身价倍增？

来源：“闵行检察”公众号）

不予承认与执行的情形

  1.判决作出国法院对案件无管辖

权， 即外国法院依照其法律对案件没

有管辖权， 或者虽然依照其法律有管

辖权但与案件所涉纠纷无适当联系；

或者违反《民事诉讼法》对专属管辖的

规定； 或者违反当事人排他性选择法

院管辖的协议。 如果外国法院作出缺

席判决后， 我国法院经审查发现纠纷

当事人存在有效仲裁协议， 且缺席当

事人未明示放弃仲裁协议的， 也不予

承认与执行。

2.被申请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或者

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得合理的陈述、

辩论机会， 或者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

事人未得到适当代理。

3.判决是通过欺诈方式取得。 欺

诈是一种不正当和非法的手段， 以这

种方式获得判决不应该获得法律的保

护。

4. 我国法院已对同一纠纷作出判

决， 或者已经承认与执行第三国法院就

同一纠纷做出的判决或者仲裁裁决。

5.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违反我

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

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

6.外国法院判决的判项为损害赔偿

金且明显超出实际损失的， 对超出部分

不予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赔偿广泛应用

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的侵权法、 合同

法、海商法等领域，惩罚性赔偿金的金额

往往数倍于损害赔偿金，以示其惩戒性。

我国法律的民商事损害赔偿限于补偿目

的， 禁止受害人从侵害行为中获利， 赔

偿限于实际损失范围， 因此， 我国法院

可以部分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对

惩罚性赔偿部分拒绝承认与执行。


